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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言献策    

新的刑事司法模式——修复性司法 

阅读次数： 336  2007-4-20 10:28:00 

     《法学研究》2006年第一期刊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晓明的文

章，认为改革我国刑事司法，应突破单纯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思路，尝

试引入修复性司法的新模式，逐步建立统一协调、功能互补、程序衔接

的双轨制。 

     文章指出，修复性司法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

的最新发展，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并进行了尝试和推广，联合国也

对此给予肯定和积极支持。它的核心是将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的“惩

罚”、“矫正”改为“修复”，使受害人、犯罪行为人及家庭成员以及

社区代表等相关各方，最大限度地直接参与到对犯罪行为及所造成损害

的处理和解决中，以实现犯罪行为人承担责任、培养犯罪行为人多方面

能力和实现社区安全等目标。 

文章分析了修复性司法的特征。一是强调对犯罪造成的损害及责任承担

应给予更多关注。二是重视和扩大被害人的参与程度，更多地了解和满

足被害人的需要。三是将司法融入社区，强化社区的纽带作用，增加社

区对犯罪的认知和反应能力。四是鼓励并支持侵害者理解、接受和履行

义务，以非强迫和孤立的手段使他们承担责任。五是平衡各方面利益，

给予犯罪行为人、受害人和社区以同样的关注和尊重，促进更加广泛的

社会正义。 

     文章指出了修复性司法的优势：一是各方参与、注重“共赢”，有

利于满足各方当事人的需要。二是运用非刑罚的方法处理犯罪，减轻了

社会评价对犯罪行为人的压力，消除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产生的不利因

素，有利于预防重新犯罪。三是吸引公众和社区的广泛参与，增强了对

社区公共事务的责任感，使社会控制富有成效。四是在当事人之间更容

易达成调解协议和实现赔偿，个案成本仅为普通公诉案件成本的十分之

一，有利于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率。 

     文章也指出了修复性司法的局限性：一是完全依赖于当事人各方的

自愿参与和强调意思自治，给修复性司法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，影响其

严肃性和权威性。二是仅适用于侵害个人法定权益的犯罪，使修复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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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能够处理的案件有限。三是可能不适当地扩大社会控制的范围，加重

当事人的责任。四是不利于某些弱势群体，社区有效的参与程度将受到

很多因素的影响。五是缺乏正当程序的保护，容易侵犯当事人的权利。 

     文章总结了修复性司法作为刑事司法发展新趋向带来的启示。一是

社会秩序并不仅仅依靠国家公权力来维护，多元化的犯罪处理模式将使

现代法治更富有活力。二是刑事司法可以对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，

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。三是修复性司法所追求的全面正义，促进了刑事

司法的整体公正性等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文/高付超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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